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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到到翻翻新新车车，，获获赔赔三三辆辆新新车车钱钱
新《消法》实施后，我国首例家用轿车“退一赔三”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认为，这一判决意义非凡，作
用巨大。一是慷慨地补偿受害者。
惩罚性赔偿的受害者受了经营者
的欺诈，理应受到补偿。新《消法》
将惩罚性赔偿从退一赔一提高到
退一赔三，补偿更为慷慨。尤其是
购买高价耐用消费品受到欺诈的
消费者，他们因欺诈受到的损失
大，获得的赔偿也应更多。

二是有效激励维权者。消费
者不愿意维权的一大原因就是维
权成本高，维权收益小，维权往往
是为了追回一只鸡，杀掉一头牛。
济宁市中院的判决，对于消费者
是很好的激励，让消费者看到，随
着法律的完善，维权是可以带来
巨大收益的。这样，他们将敢于维
权，勇于维权。

三是惩罚失信者。经营者将
二手车当新车卖给消费者，这样
的欺诈显然是具有恶意的，而且
涉及的金额巨大，惩罚性赔偿就
是要对这样的行为进行惩罚。新

《消法》提高赔偿额度，就是要让
经营者感到“痛”，从而引以为戒。

四是警示行业。汽车销售欺
诈，二手车当新车卖不是什么新
鲜事。该判决警示汽车销售行业，
市场有眼睛，法律有牙齿，如果继
续欺诈消费者，那么严厉的惩罚
就会落到头上。

五是教育全社会各行业。这
一判决通过媒体的报道宣传，警
示的不仅仅是汽车销售行业，其
他行业同样也会受到触动。

六是公众心理安慰。这个判
决告诉社会公众，在依法治国、法
治进步的大背景下，法律会为消
费者撑腰，为消费者争取公平。此
外，这个判决还能起到鼓励消费
者大胆消费，放心消费，促进汽车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可以说，
这个判决是满满的正能量。

据中国消费者报

举证责任倒置

市民维权负担减轻

据了解，汽车等大件商品的
技术含量对一般消费者来说比较
高，专业性较强，存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一旦发生纠纷，经营者依
靠专业知识丰富，找出种种理由
推卸责任，或说消费者使用不当，
消费者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地
位。为减轻消费者的举证负担，新

《消法》引入了举证责任倒置，消
费者有了维权利器。本案中，消费
者2014年5月7日购买汽车，后发
现该车维修过，同年11月3日发
现该车曾存在销售记录，时间恰
好在六个月内，故经营者需要承
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和该车的
维修记录没有关系，也没有二次
销售，经营者无法举证，法院因此
裁定欺诈成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颖认
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消费者胜诉
的一大关键，销售欺诈确定后，判
决退一赔三就是顺理成章了。在
这起判决中，体现了新《消法》的
两大亮点，一个是举证责任倒置，
一个是欺诈惩罚性赔偿，这是一
个很经典的判决。

以前，在涉及汽车、房地产之
类的高价商品欺诈时，法院一般
很少判惩罚性赔偿，主要是金额
较大，怕经营者不满。近年来，此
类判决多了起来，说明法院更加
重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这是十
分可喜的进步。

据中国消费者报

专家点评

慷慨补偿受害者

激励警示效果大

高高兴兴买辆私家车，谁能想到这车曾经卖过，涉嫌“一车二卖”？济宁市民刘潇真
就遇到了这样一件奇葩事，她把4S店告上法庭，要求退车并索要赔偿。济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近期审理了这起案件，判决4S店除退还刘潇12 . 8万的购车款外，还要作出三倍
赔偿，即38 . 4万元。这也是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后，我国首例家用轿车“退一
赔三”的案例。

本报记者 晋森 马云云 通讯员 屈庆东

经过仔细对比，济宁市民
刘潇终于选定了自己喜欢的车
型。去年5月7日，五一小长假
刚过，她来到济宁市高新区一
家汽车4S店，购买了自己中意
的白色家用轿车，双方签订《汽
车买卖合同》，车辆价格12 . 8
万，当天付款、当天交车。

有了新车出行方便不少，
但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在
提车后40多天的时候，刘潇的
车被一辆电动三轮车刮蹭。新
车第一次挂彩，刘潇第一时间
把车开到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店
进行修理，却被告知自己的爱
车背后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车曾经补过漆。

这可是自己的爱车第一次

“挂彩”，何时补过漆？对汽修店
师傅的说法，刘潇半信半疑，带
着疑问，她当即找到4S店的销
售人员。经过多次交涉，该店一
名经理最终承认这辆车的确经
过二次喷漆处理，但这名经理
对于二次喷漆是在哪个环节发
生的表示不清楚，并有意将责
任推给汽车厂家，甚至质疑是
刘潇自己补了漆。这让刘潇十
分气愤，认为4S店是想耍赖，
她的维权也陷入了僵局。

怀疑爱车以前有维修和质
量问题，刘潇多次找 4S 店交
涉，并向消协等部门投诉，但始
终没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
刘潇把4S店告上了法庭，她要
给自己讨个说法。

新车补过漆，销售人员大打太极

可案件还没审理，刘潇又
遇到了件怪事。按合同约定，新
车售出后6个月内可以享受免
费首保，2014年10月4日，她把
车开到一家4S店进行免费首
保。工作人员却告诉她，这辆车
已经过了半年的首保期。明明
自己是2014年5月7日买的新
车，可济南这家4S店的系统中
却显示销售日期是2014年1月
28日，车主也另有他人，联系
方式也不是自己的。

面对如此蹊跷的事情，4S
店工作人员在跟汽车厂家取得
联系之后，很快就给刘潇的新
车做了免费首保。这事让刘潇
越发好奇，新车虽然做了免费
首保，但无论是4S店还是汽车
厂家都没有对她心中的疑问做
出正面回答，一位经理告诉她，

“车主另有他人”是随便找了个
人做的虚出库，为了完成业绩。

面对这样的解释，刘潇将
信将疑，于是，她根据4S店记
载车主王恒星的联系方式，拨
通了电话，对方答复，这车的确
在2014年1月28日卖给过他，
后来因为小毛病太多，他给退
了。这下刘潇全明白了，自己买
的这辆白色轿车竟然是“一车
二卖”，而且有质量问题，4S店
却一直隐瞒真相，刘潇认为，
4S店对自己存在欺诈行为。

咨询律师后刘潇得知，《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三倍。因为这个原
因，刘潇向法院进一步提出诉
讼请求，将原来的退车改为退
车并索要三倍赔偿。

找到“前”车主，爱车竟被“一车二卖”

本案二审主审法官表示，去年3月15日实施的新《消法》
将原先规定的“退一赔一”提为“退一赔三”，这一修改加大了
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处罚力度，旨在调动消费者维权的积
极性，强化经营者义务。“根据这部法律，法院依法作出汽车
4S店赔偿刘潇购车款12 . 8万元，并赔偿价款三倍，即38 . 4万元
的判决。”

据了解，目前我国家用汽车达几亿辆，已成为家庭主要
生活用品，2014年仅山东省消协受理汽车及零部件投诉2151

件，其中家用汽车1426件，据统计涉及质量的137件，涉及合同的
896件，涉及售后服务的179件，汽车及零部件投诉比2013年991件
多出1160件，投诉上浮117 .1%，汽车投诉已成为投诉热点。

作为消费者，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法官以本案为例分析，刘
潇及时保留掌握了车辆曾经补漆的图片和录音等证据，再结合
该车曾经销售给其他第三人的存档记录，从而有力地证明了经
营者应该承担的责任，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在这些方面，刘潇是
个有心人。在此，法官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要充分
了解所要购买商品的信息，仔细检查，并尽量让经营者提供较为
全面的商品资料，有效地保存好购买商品过程中经营者提供的
相关材料（包括一些宣传、承诺材料），以备一旦发生争议和纠
纷，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本报记者 晋森

这名车主很细心
图片和录音证据都有

案件审理阶段，双方争论
的焦点主要是，刘潇购买的车
是否有过维修和销售历史。4S
店辩解称，交付给刘潇的车完
好且经过了刘潇验收，不存刘
潇所说的补漆情形，之前王恒
星虽然预订过该车，但因为王
恒星没有交付车款，也没有签
订购车合同，事实上根本就没
有出售这台车给王恒星，所以
刘潇购买的新车，既没有维修
史，也不存在二次销售，被告
不存在欺诈行为。

今年2月4日，济宁市高新
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
为，汽车4S店在向刘潇销售车
辆过程中，隐瞒了曾经销售给
王恒星的事实，构成销售欺
诈，应对消费者承担欺诈赔偿
义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判决刘潇将车退回，4S店
将购车款 12 . 8万元退还给刘
潇，同时要赔偿刘潇38 . 4万元。
一审判决后，汽车4S店不服，认
为原审法院在王恒星没有购买
手续的情况下，仍然认定涉案车
辆曾经销售给王恒星，缺乏有力
合法的证据；在错误认定事实
的基础上，判决上诉人存在销

售欺诈的行为也是错误的。因
此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请求改判。

2015年7月2日，济宁市中
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刘潇提供
的照片、电话录音等证据能够
认定，4S店在出售车辆时，隐
瞒了该车曾经出售的事实，这
一点证据链完整，事实认定清
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
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
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
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
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
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
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
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
的举证责任。

车的瑕疵就是在购买后
六个月内发现的，按照这条法
律规定，关于车辆被二次补漆
的事实，举证责任在销售方，
但销售方没能举证，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责任，法院视为车辆
在销售给刘潇前存在补漆、维
修记录，因此，济宁中院二审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文中当
事人系化名）

4S店销售存欺诈，法院判其退车赔款

法官说法：

如何鉴别“翻新车”
查看车辆维修保养记录

买车之前，消费者有必要在4S店内查询一
下该车的维修和保养记录。目前，主流车型无论
在哪个城市做过维修和保养，在厂家的数据库
中都会有相应的记录，这些记录在正规的4S店
都能查到。

仔细观察车辆内饰

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还应该仔细观察内
饰，因为内饰更能反映出一辆车的新旧程度。比
如车内的各种按钮，会因为长期使用而变得光
滑发亮。专家提醒，“车内的所有设施最好都使
用一遍，如果是出过事故的翻新车，在使用过程
中一定会发现问题。”

车门内侧等处验蛛丝马迹

大部分翻新是针对车辆在运输过程中造成
的刮蹭，还有试乘试驾车。这些车本来也是新
车，对这些车的翻新，大多是钣金和喷漆。消费
者进行细微观察，还是可以看出蛛丝马迹的。

比如，虽然整车看起来很新，但是也许在车
门的内侧、门把手的角落等一些地方，油漆颜色
会有比较明显的色差；再比如，打开车辆的引擎
盖，观察一下发动机舱的周边螺丝，是否有二次
安装过的痕迹；车辆大灯固定螺丝和密封条装
配是否牢固，缝隙是否均匀等。

慎重签署购车单据

很多消费者在购买车辆时，在没有认真验
车的情况下，就草率签署一系列文件，而其中可
能就包括确认车辆情况的验车单据等，这就给
了一些无良商家以可乘之机。

因此，消费者购车时，在签署任何单据前，
都要认真审核其内容，涉及对车辆外观状况、车
内配置情况等验收确认时，一定要和销售顾问
一起，在认真查验车辆后再签字确认，如遇到问
题则必须书面注明，确认无误后再提车。

本报记者 晋森 整理

刘潇向记者展示车辆被补过漆的地方。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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